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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节约纸张，广东省
人大常委会于日前给委员们
配发了新的平板电脑。但一
条“自行保管”的规定，又引
来了外界质疑，这是不是借
机给领导们发福利？

使用电子产品代替纸
质文件，本意是好的。然而
对这部电脑的使用权，却有
不同的规定。其中常委会委
员和机关厅级干部两类人

群，自行保管平板电脑，常
委会或省人大机关召开会
议时携带使用。地级市以上
人大常委会配发的设备，由
各常委会办公室保管，收到
省人大电子文件后，交给参
会的主任或副主任供参会
用。列席常委会的全国及省
人大代表，则无权将设备带
走，仅在会前通过省人大工
作人员领取，会后交回。

这项规定，显然经不起
推敲。既然配发电脑的目的
是为了树立新风倡导节约，
就不应该有职务上的区分。
因为无论级别高低，厉行节

约的作风应当是毫无二致
的。原本是一样的会务用
品，却按职务划分出不同的
使用权限，这种做法很容易
冲淡环保公益的本意，甚至
让人认为此举就是在发放

“变相福利”。
2011年颁布的《广东省

省直行政单位常用公用设
施配置标准》规定，“笔记本
电脑按处级及以上干部每
人1台采购”，“因其他工作需
要增加配置的，须经省财政
厅审核同意”。显然，如何配
备办公用品，本来就是有着
非常严格规定的。即便增配

这些平板电脑确实是“工作
需要”，也只能在正常的工作
会议时间内使用。让高级别
的领导们“自行保管”，其实
是给公物私用留了口子。在

“纠四风”越抓越严的大势之
下，用公款购买一张小小的
贺卡都不能纵容，何况是“自
行保管”的平板电脑？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公私之间，永远都应当有一
个分明的界限，绝不能姑息
纵容稍越雷池。人大作为民
意机关，在类似问题上更应
当有着高度的自觉和警醒。
节省纸张固然是从提倡环

保的角度考虑，但给少数人
私用电脑行方便，无异于是
把公众利益揣进了私人的
腰包。一个平板电脑，说起
来也不算什么贵重物品，但

“按级分配”的处理方式，无
论从立意还是程序来说，都
难以服众。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
身不正，虽令不从。”一件好
事如果没有得到合理的执
行，很容易引发副作用，进
而削弱自身的公信力。广东
人大应当以此为戒，妥善处
理这批公用电脑，给公众一
个清楚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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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自行保管”的电脑更像变相福利
节省纸张固然是从提倡环保的角度考虑，但给少数人私用电脑行方便，无异于是把公众利益揣进

了私人的腰包。

假如退休年龄延长一岁
需要经过两年时间，那么在
政策实施之后的第一年只将
退休年龄延长半岁，第二年
再延长半岁，以此类推。

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
所长金维刚称，延迟退休政
策将实行“小步走”战略。

深化金融机构产权改
革，才能真正切断政府部门
与金融机构之间建立在产权
关系基础上的，各种不符合
市场规则要求的联系，使金
融机构能够以其财产来承担
经营过程中的各种法定经济
责任和运作风险。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
王国刚认为，应当加快金融
机构产权改革步伐，创造更
合理的金融发展环境。

教育矫正的审批权必须
从公安机关独立出来。决定
的审批组织还应包括政府部
门之外的民众，如普通公民、
法律专家、专业技术人员。因
为对人的危险性作出评判，
不能光由政府部门来判断，
也需要社会的评判。

中国刑法学会副会长陈
忠林教授认为，劳教制度废
除之后，应当制定相对独立
的教育矫正办法。

根据不同区域主体功能
定位，实行差别化考核；推动
建立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
建设责任制、问责制和终身
追究制。

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近日
表示，将增加环保成就在政
绩考核中的权重。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葛一语中的

□法徒

11月20日上午，安徽
合肥一名出生仅7天的男
婴从安徽省立儿童医院送
往合肥市殡仪馆火化。不
料，这名男婴被殡仪馆工
作人员发现还活着。随后
男婴又被送回医院抢救。
经查，这名男婴因为患有
先天性疾病，父母放弃治
疗后交给医院处理，又因
为医生“疏忽”而遭遇生死
之劫。

婴儿“被死亡”谁之
过？为人父母，自当有舐

犊之情，在尚未尽最后一
分力之前，遗弃自己的亲
生骨肉，不仅仅应当受到
道德的谴责，还应受到法
律惩罚。本案中婴儿父母
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和
放弃扶养，致婴儿生命权
于不顾，有可能构成遗弃
罪。

医者仁心，当事医院
究竟凭什么认定所应救治
的婴儿已经死亡并开具死
亡证明，将一条生命险些

“火化”？这是何等的玩忽
职守和医德丧失？该事件
的发生，已然违反相应操

作规程，甚至不排除入罪
之可能。

不得不提及的还有针
对弃婴的救助机制，面对
这个身患疾病的婴儿，父
母和医院或许都视为负
担，但我们的社会、民政
部门应形成更合理的弃
婴救助机制，挽救每一个
无辜婴儿的生命，让“被
死亡”不再发生，让每一
个微小的生命，都能体验
到做人的尊严。

□史啸虎

这条规定的信息量十
分巨大。它除了鼓励农民积
极发展股份合作性合作社
或公司，还明确指出要保障
农民在该合作经济组织或
股份合作公司中的成员权
利。这些权利包括农民持有
所在合作经济组织的股权，
而且，这些股权代表的正是
集体土地资产的完整产权。

《物权法》规定，“所有
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

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
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对照《决定》第21条可见，

《决定》赋予农民的土地产
权在《物权法》规定的所有
权人权利基础上，甚至还
增加了“有偿退出及抵押、
担保、继承权”等权利，超
过和延伸了《物权法》对所
有权人权利概念的诠释。

这样做，不仅将让农
民按份持有更多的包括土
地完整产权在内的集体土
地资产股份，成为资产所有

者，可将自己拥有的土地财
产权让自己的后人继承。且
还赋予农民“有偿退出”集
体经济组织的权利。农民如
果愿意移居城镇不再从事
农业的话，可以出售自己在
合作经济组织中的集体土
地资产股份，并将获得的收
入用于在城市定居、谋职或
创业的资本金。这必将对今
后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产生
积极健康的影响。

(作者为广州社科院
研究员)

葛一起学“决定”

《决定》指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
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

农民将从土地中得到更多收益

葛公民论坛

婴儿“被死亡”谁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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